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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简编

本报讯 滕州历史悠久，
文化灿烂，近年来，着力完善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着力加强文
化遗产传承保护，各项工作均
取得突破性进展。新的一年，
滕州将牢牢把握培育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根本任
务，强力推进重点文化活动和
重点文化项目组织实施，深入
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着力
塑造滕州文化品牌，打造好滕
州人民精神文化家园。

记者从滕州市文广新局获
悉，2016年，滕州将打造“上善
之地·大爱滕州”文化品牌，整
合资源，裂变优势，坚持“挖掘、
开发、研究、普及、传承”并重的
原则，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
更高境界上宣传、普及和弘扬
古滕文化，充分彰显滕州文化

的丰厚魅力，使古滕文化成为
广大市民普遍认同的人文精
神、核心价值和共同追求，成为
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城市文化
品牌。

做好五大文化片区建设。
在南部，深入挖掘北辛文化、红
色文化、商圣文化、礼文化、义
文化、勇文化；在中部，大力宣
扬墨子文化、善文化、温泉文
化；在东部，挖掘整理岗上文
化、情文化；在北部，积极挖掘
龙文化、鲁班文化；在西部，挖
掘、宣传长寿文化、梁祝文化、
家祠文化。通过五大文化片区
建设，加大对我市悠久历史文
化的挖掘、传承与弘扬，加快各
片区文化融合，全力提升滕州
文化“软实力”。

加强“三河三带”历史文化

展示带建设。沿薛河流域，重
点做好薛国故城、北辛遗址、前
掌大遗址、官桥村南墓群以及
摩崖石刻、柴胡店十间楼、官桥
渠村堂楼及枣庄市级文保单位
鲍沟中兴楼、柴胡店钟氏家祠、
羊庄陶山顶石刻等历史建筑及
石刻的保护、展示工作。沿荆
河流域，要重点实施好龙泉塔
保护维修，做好王家祠堂、旧县
衙的展览展示，加强滕国故城、
岗上遗址的保护工作。沿界河
流域，加强红色历史和特色民
居样本的传承和保护。结合莲
青山、龙山和微山湖湿地等生
态旅游资源，将北沙河惨案纪
念馆、鲁南人民抗日武装起义
纪念馆以及省级文保单位张氏
祠堂(二期)、界河孟氏旧居及
枣庄市级文保单位滨湖西辛安

民居和关王殿纳入我市北部生
态旅游区。

积极搭建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弘扬载体。宣扬滕州优秀传
统文化，讲好滕州故事，分层
次、多形式组织好百场历史文
化展览展示、百场传统文化报
告会，举办好第二届家风家教
文化节、孝文化节、龙文化节、
博物馆三下乡、传统文化进校
园、进社区、进工厂、进机关等
活动。鲁班传说、柳琴戏等具
有滕州地方特色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进一步挖掘、整理、研究、
保护和传承，加大生产性保护
力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
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产品。举
办好第三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暨
民俗文化节、十大非遗项目展
示、十大非遗传承人评选、非遗

进社区、进校园等特色非遗宣
传活动，进一步加大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力度。做
好“乡村记忆”工程工作。积极
推动柴胡店镇葫芦套村“乡村
记忆”省级试点建设工作，适时
启动木石镇粮峪村、羊庄镇北
台村和东辛庄村、姜屯镇东滕
城村保护规划编制。

“百舸争流，破浪者领航；
千帆共进，奋勇者当先。我们
一定牢记使命，增强自信，勇于
担当，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努
力推动全市文化建设实现新的
发展、登上新的台阶，努力实现
全市“十三五”文化建设良好开
局，努力为幸福滕州建设提供
强有力的道德支撑和文化支
持。”市文广新局刘书巨局长如
是说。 （记者 冯仰启）

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塑造滕州文化品牌

打造好滕州人民精神文化家园

3月22日，枣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委宣传部部长张宝民、副市长霍媛媛，在枣庄市
委常委、滕州市委书记董沂峰等滕州市党政领导陪同下，视察了滕州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工作进展情况。图为枣庄、滕州领导视察滕州市中房·缇香郡社区阅览室1952书吧、康体
中心等社区文化建设现场。 （特约记者 张浩 摄）

本报讯 近日，S343北留线改建工程建设办在滕州组
织召开了施工方案优化论证会，山东交通科研院王林院长

（研究员）、韦金城博士、枣庄市公路管理局、北留线改建工
程建设办、监理处、施工单位代表参加了讨论。

论证会召开之前，与会人员一同前往S343北留线山亭
至滕州段改建工程宏大港段现场对路况现状进行实地踏勘，
并进行了路基路面取芯检测。论证会中，建设方代表详细介
绍了S343北留线宏大港段因全线贯通后车流量及路面载荷
迅速增加的实际情况，并据此所做的针对性施工方案优化，
与会各方代表在听取情况介绍及优化方案后，结合工程实际
及现场勘探情况进行了认真讨论，同时对在该工程中加快

“路面冷再生”等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进行深入探讨。
（记者 金亮）

北留线施工方案优化论证会召开

本报讯 扶持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试点工作是由国家财
政部牵头的农村综合改革试
点，2016 年将试点扩大到包
括山东在内的 13 个省市区，
经过积极对上争取，洪绪镇成
功被列入全省 4 个试点镇之
一。目前，试点工作已取得了
阶段性成果，完成全镇土地承
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发证书
9212 份；注册成立 3 家土地
股份合作社，入社土地 3000
亩；成立5家集体资产股份合

作社，村集体创办劳务服务公
司1家、物流运输公司1家。

为确保试点工作顺利开
展，洪绪镇成立了由党委书记
任组长的领导小组，专门成立
了农改办，集中全镇的人力、
物力、财力推动试点工作开
展。同时，扎实做好集体资产
清查、入村调研发动、成立股
份合作社、拟定各项规章制度
等工作，抢抓时间进度，确保
试点工作在年内见成效、村级
集体经济3年大变样。

为确保试点工作顺利开
展，避免走弯路，该镇先后组
织有关领导干部、部门负责人
和村支部书记，先后赴宁夏吴
忠市增记畔村、佟记圈村，浙
江建德市幸福村、下梓村专题
学习第一批试点地区的先进经
验做法，解放思想，拓宽思
路。同时，邀请市委组织部、
经管局的有关专家，就试点工
作的相关政策、法规、业务知
识、操作规程等内容进行专题
培训，受训人员达到600多人

次，确保了政策把握不走样，
试点工作有创新。

在试点工作步骤上，按
照典型带动、梯次铺开、全
面覆盖的思路，压茬实施，
摸索经验，固化模式，逐步
在 34 个行政村整建制推开。
金庄、颜楼等耕地相对较多
的村，重点探索土地股份合
作的发展模式；西赵沟、龙
庄等耕地少、集体资产较多
的村，重点探索物业经济的
发展模式；白龙湾、新丰等

村根据各村具体情况，积极
探索混合经营的发展模式。
通过试点，预计到年底，村
集 体 可 支 配 收 入 3-5 万 元

（含 5 万元） 的村达到 25%，
5-10 万元 （含 10 万元） 的
村达到 45%，10 万元以上的
村达到 30%，其中经营性收
入不低于 50%，入社农户超
过 60%、规模经营土地面积
超过 70%，农民人均纯收入
年均增长 6%以上。

（通讯员 张艳）

强化领导 深入宣传 稳定推进

洪绪镇扎实开展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工作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加快推进技改项
目建设，滕州市经信局积极组织企业申报省企业重点技术改
造项目导向计划。根据省经信委《关于组织申报2016年全省
企业重点技术改造导向计划项目及对2015年导向计划项目
实施情况进行调度的通知》（鲁经信改〔2015〕547号），常发工
贸年产2000台马铃薯联合收获机技术改造、益康药业口服
固体药物制剂晶型改造、嘉诺电子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磁芯及
变压器生产及技术改造等34个项目，列入2016年山东省企
业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导向计划。

这34个技改项目，计划总投资50.1亿元，其中固定资产
投资43.3亿元。项目竣工投产后，年可新增销售收入77.4亿
元、实现利润19.4亿元、税金8.4亿元、创汇885.7万美元。这
些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省、市发展规划，具有较好的示范
带动作用，对于推动滕州工业转方式、调结构，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 金亮）

滕州34个项目列入省技改项目导向计划

本报讯 为切实保障退休人员切身利益，维护养老保险
基金安全运行，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滕州市人社部门于
3月1日正式启动2016年度离退休人员稽核认证工作。本次
稽核认证截至6月30日，将对滕州市5万余名享受城镇职工
社保待遇的离退休人员及遗属集中开展稽核认证。

滕州市机关事业、企业离退休人员及遗属，按规定一次性
补缴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统筹的企业退休人员、“五七工、
家属工”待遇领取人员，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退休证、遗
属证，就近及时到21个镇街人社所或城区11处退休人员社
会化管理工作站进行稽核认证。对于长期居住异地、卧床或
其他原因不能参加稽核认证的人员，可主动与镇街人力社所
或城区社管工作站联系，工作人员可为您提供上门认证服
务。同时，对未按时参加稽核认证的人员，将根据政策规定，
暂缓支付其养老保险待遇，待按规定参加稽核认证后，再予以
补发。 （特约记者 张浩）

滕州市离退休人员稽核认证开始啦

本报讯 为合理规范差
旅住宿费标准，有效推进党政
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建设
节约型机关，根据上级的有关
规定，近日,滕州市财政部门
印发了《关于调整滕州市市直
机关差旅住宿费标准等有关
问题的通知》，对市直机关差
旅住宿费标准进行了调整。

本次调整差旅住宿费标
准是在原《滕州市市直机关差
旅费管理办法》的基础上,重
点突出属地化原则，结合中央
国家机关和省直机关差旅住
宿费标准进行调整，对不同地
区、不同时段（淡旺季）差旅住
宿费标准予以明确，其中：赴
省外出差按照财政部发布的
相关地区出差住宿费限额标
准执行；市外省内出差按照省
财政厅发布的相关地区出差
住宿限额标准执行。同时，对

枣庄市内确需住宿的也做了
相应调整。枣庄市内出差原
则上不安排住宿，如确需住
宿，住宿费限额标准为：市

（厅）级及相当职务人员每人
每天480元，市（厅）级以下人
员每人每天380元，比原规定
每人每天提高了80元。

调整后的差旅住宿费标
准仍是市直机关工作人员因
公出差的住宿费上限标准，市
直机关工作人员可根据出差
目的地、职级对应的住宿费标
准自行选择宾馆住宿，在限额
标准内据实报销。通知重申，
各单位要加强出差审批管理，
从严控制出差人数和天数，严
格报销审核，对违反差旅费管
理规定，未按规定开支差旅费
的，超支部人由个人自理，对
违规行为将严肃查处。

（记者 金亮）

滕州调整市直机关差旅住宿费标准

本报讯 近年来，龙阳镇以推进素质教育为目标，不断加
强青少年道德教育，通过设置道德作业，着眼于道德文化培
育，提升学生道德水平。

龙阳中学率先启动了以“感恩祖国培养我、感恩父母养育
我、感恩老师教育我、感恩同学帮助我、感恩自然赐予我”五个
板块为抓手的感恩教育系列活动，在此基础上，向全镇各中小
学辐射、推广。活动中，龙阳中学把感恩的内容、行为的实践、
方法的指导与节假日结合起来，为学生布置旨在促进家长与
学生“亲情交流”、培养学生生活技能的“德育作业”，让学生在
节日的人文积淀中学会如何感恩，在实践中养成文明、礼貌、
友爱、善良的人格品质，使德育工作在时间上向假期延伸、在
空间上向家庭和社会延伸，形成了大德育格局。

（通讯员 邱绍义 王介雪）

龙阳镇培育感恩文化加强道德教育


